
体育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 

 

依据《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2017〕

9 号），《关于做好 2018 年“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

计划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7〕5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做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的通知》（教学厅函[2018]14 号）等文

件精神，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

的原则，进一步提高招生选拔质量，继续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深入

推进信息公开，不断加强监督管理，切实严明招生纪律，确保复试与

录取工作科学公正、规范透明。结合体育学院实际，现将我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体育学院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组 

为保证复试与录取工作顺利进行，学院成立 2018 年硕士研究生

招生复试与录取工作领导组。主要负责统筹、协调、监督复试与录取

工作；研究决定复试与录取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具体负责人名单如下： 

领导组成员： 

组             长：席玉宝 

副     组      长：高  升、钟  晨、金 涛、余  涛 

督  查 组  组  长：袁德水 

督 查 组 副 组 长：崔世兵 

秘             书：岳建军 

考核组： 



组             长：高  升 

成             员：魏登云、王国凡、柏友萍、周坤、方敏、 

高守东、卢 玉、丁俊武、刘  应 

二、复试、调剂办法 

（一）复试成绩要求：满足 2018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一

类地区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二）复试比例：复试应采取差额形式，按招生计划数（减掉

推免人数）的 150%计算。 

（三）我院各专业不进行破格复试。 

（四）复试内容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外语测试（含听

力测试和口语测试）和专业考核三大板块。 

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主要是考核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

内容应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

守信等方面。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以合格、不合格记录，不合格

者不予录取。 

2、外语听力主要测试考生运用外语知识与听力能力进行听取和

理解外语的语音和听力能力。口试主要测试考生运用外语知识与技能

进行口头交际的能力。 

3、专业素养考核由笔试和综合面试两部分组成，笔试为闭卷考

试，着重考核考生对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以

及考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 

专业考核笔试的科目：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参考书目：《体育科学研究方法》黄汉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版第二版。 

专业笔试时间为 2小时，满分为 100分。综合面试考察重点同

笔试，形式主要为现场回答老师提问。 

4、考生调剂基本条件：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地区的全国初试成

绩基本要求。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其中统考科目

原则上应相同。 

（5）体育学与体育硕士专业之间调剂只允许体育学调到体育硕

士。 

5、接收调剂的专业与调剂系统开关时间：接受非全日制调剂考生，

分别为学科教学(体育)与竞赛组织两个方向，学科教学(体育)要求达

到教育学或教育专硕一区的国家线；竞赛组织达到体育专硕一区的国

家线，且有三年工作经验。调剂服务系统第一轮开放时间 3月 23号，

关闭时间 3 月 25 号上午 12 点。 

所有调剂考生必须通过教育部指定的“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

系统”进行。未通过该系统调剂录取的考生一律无效。 

三、复试成绩计算办法 

复试总成绩为 100分，其中笔试 30 分，外国语听力及口语测试



10 分，综合面试 60分。 

四、组织复试 

1、报到及资格审查 

（1）报到：按网站公布时间在体育学院行政楼五楼进行报到。 

（2）资格审查：核对考生的身份证、毕业证（学生证）原件及教育

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和我校研

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是否一致，并收取考生的教育部学历证书

电子注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3）政治审查：提供户籍所在地或所在学校党委盖章的政审表，政

审表格式可以从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网站下载。 

（4）收费：收费标准 100 元/生。 

2、体检 

（1）时间：3 月 27日上午 7:00-09:30（要求空腹）。地点：芜湖市

中医医院新院区（会展中心对面）门诊 5 楼体检中心，联系电话：

0553-5960502。 

（2）体检表须粘贴考生照片并加盖学院公章（报到后统一发体检表）。 

（3）体检费 50元，由考生直接交给医院；体检后，体检表交给医院。 

3、复试记录 

（1）复试过程全程录像。录像包括声音采集，复试结束后，上报移

动硬盘到校研招办备案。在复试过程中会做好复试记录，给出复试评

语，明确拟录取意见，并填写《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复试情况记

录表》。 



 

4、复试日程安排： 

流程 时间安排 地点安排 具体事项 备注 

1、报到 
3月 26日 14：

00-17：00 

体育学院行政

楼 5楼研究生

办公室 

（1）核对考生的身份证、毕业证（学

生证）原件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备案表（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

告）等（2）政治审查等  

详见学

院复试

录取实

施细则 

2、体检 
3月 27日上午

7：00开始 

芜湖市中医医

院新院区门诊

5楼体检中心 

空腹，体检费 50元，由考生直接交

给医院；体检后，体检表交给医院 

3、口语测试 
3月 27日下午

14：00开始 

体育学院行政

楼二楼研究生

教室等各个会

议室 

先在二楼弧形报告厅等候 

4、笔试 

3月 28日上

午 9:00—

11:00 

体育学院行政

楼二楼弧形报

告厅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 

5、面试 
3月 28日下午

14:00开始 

体育学院行政楼

二楼研究生教室

等各个会议室 

先在二楼弧形报告厅等候 

6、拟录取 
3月 28日晚

上 21：00 

体育学院行政

楼一楼研究生

教室 

等研究生院审核后，公布拟录取名单

及调剂事宜 

注：体育学院行政楼在花津校区图书馆左边 

五、总成绩计算 

1、第一志愿考生总成绩按初试总成绩 50%、复试总成绩 50%计算，

计算办法如下：总成绩=初试总成绩（按 100 分制计算）×50%+复试



总成绩（按 100分制计算）×50%。 

2、调剂考生（包括校内调剂）总成绩按初试总成绩 20%、复试总成

绩 80%计算，计算办法如下：总成绩=初试总成绩（按 100分制计算）

×20%+复试总成绩（按 100分制计算）×80%。 

六、拟录取 

拟录取在体育学院复试与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按照

教育部有关招生录取政策规定及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补充规定，

根据学校招生计划、复试与录取实施细则以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

思想政治表现、身体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 

1、一志愿考生和调剂考生分别排序，全日制考生与非全日制考生分

别排序，可以优先考虑录取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 

2、拟录取类别为定向就业的考生须在被录取前签订定向就业协议，

拟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考生录取后发放调档函。 

3、拟录取名单由学院上报，研究生院审核后统一发布。学院不允许

提前公布拟录取结果。 

4、下列情况不予录取： 

（1）报考资格不符合规定者。 

（2）体检不符合规定者。 

（3）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 

（4）复试不合格者（复试成绩得分低于 60分）。 

（5）英语听力及口语测试得分低于 5分（含 5分）者。 

（6）学院规定的其他情况。 



 

七、申诉渠道 

部门：安徽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党委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号 

邮编：241002 

电话：0553-5910778 

八、本实施细则由体育学院复试与录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未尽

事宜由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九、咨询电话：0553-5910707 

体育学院 

2018-3-22 

 


